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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政办字„2020‟35 号 

 

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加强全县社会面智慧安防建设的意见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

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为统筹做好县域社会治理、深化平安高青建设和疫情常态化

防控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动态信息采集应用和治安防控、疫情防控

社会化、智能化水平，按照市政府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经县政

府同意，现就加强全县社会面智慧安防建设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积极推进社

会治理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，按照“政法协调、公安主导、部门

配合、社会参与、市场运作”建设原则，以科技支撑运用为重点，

以重点行业领域、社区（村）、企业、党政事业单位为单元，通

过布建物联各类智能前端感知设备，全域、全量、多维、即时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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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公共安全风险隐患，构建动态信息全采集、安全状态全监测、

数据汇聚全共享的社会面智慧安防体系和常态化疫情防控体系，

夯实全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根基，提升基础管控、风险防控、疫

情防控和预警预知能力，推动社会治理由应急处置型向风险防控

型转变，提升群众获得感、满意度，切实形成共建、共治、共享

的社会治理格局。 

二、建设内容 

（一）居民小区。结合智慧安防小区建设，分四类建设： 

1．新建小区：在小区进出通道、停车场和公共区域等重点

部位安装智能门禁、车辆识别、人脸识别、视频监控等设备，进

行多维无感信息采集、人车智能识别。 

2．封闭式小区：在小区进出通道安装人脸闸机、车辆道闸，

在停车场和其他公共区域等部位安装人员、车辆信息采集设备；

推广应用周界防护、电子巡查、行为异常和风险识别等功能设备。

有条件的可安装全景监控、多维无感信息采集等智能感知设备。

在无人值守出入口，设立智能岗亭，采用“一键式”呼叫方式，

采集访客信息，解决访客出入问题。 

3．开放式/半封闭式老旧小区：结合老旧小区改造，借鉴疫

情防控期间封堵出入口的做法，封堵不必要的出入通道，变开放

式、半封闭式小区为全封闭式小区，参照封闭式小区建设；对无

法实现全封闭的，在进出的交通要道路口、重要节点路段、复杂

场地等公共重点部位安装建设人脸抓拍、车牌抓拍等安防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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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农村：在进出村庄的交通要道路口、重要节点路段、复

杂场地等公共重点部位设置人员、车辆的信息采集设备，自动采

集人员、车辆信息，并与数据分析、情报预警等软件平台系统化

融合，达到数据实时汇聚、智能识别和分析、风险预警能力，实

现立体管控、严密防范。 

（二）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。结合智慧内保建设，主要建设

人员/车辆出入口人脸抓拍、车牌抓拍，公共区域/通道智能视频

监控等安防设施，有条件的叠加建设其它安防设施，采集监控视

频、人员车辆出入信息等相关数据，数据实时对接，实现“覆盖

无盲区，全程留踪迹”。 

（三）单体公寓楼、商务办公楼。主要建设人员/车辆出入

口人脸抓拍、车牌抓拍，公共区域/通道智能视频监控等安防设

施，有条件的叠加建设其它安防设施。 

（四）其它重点行业、领域涉及公共区域的场所部位。主要

建设人员/车辆出入口人脸抓拍、车牌抓拍，公共区域/通道智能

视频监控等安防设施，并根据不同场所特点及实际需要，叠加建

设其它安防设施。 

三、投入方式 

按照“财政补贴一块，街道社区拿一块，物业、维修资金出

一块，承建公司让一块”工作思路，采取政府出资与社会众筹相

结合的方式，落实建设经费，特别是按照“谁受益、谁投资”原

则，积极推动政府部门、引导社会企业、发动居民群众参与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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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地制宜探索多种众筹模式，拓展经费渠道，实现多方共建共赢

的格局。其中，新建小区，由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建设，城市居民

住宅竣工后，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和住宅管理单位必须按规定对安

全防范设施进行验收，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。封闭式小区，由

物业服务人组织业主共同决策进行建设，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，

利用广告投放、推介保险、增加出租车位等渠道产生的收益，根

据业主意见对小区进行智能化改造建设，同时可通过引导业主委

员会，发动业主合法合规使用专项维修基金用于智能化建设。开

放式/半封闭式小区、农村，由村居委员会主导建设，采取市、

区县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共同出资方式建设。企业、机关事

业单位，按照“谁受益、谁投资”原则，由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

自筹资金建设。单体公寓楼、商务办公楼，按照“谁受益、谁投

资”原则，由楼内业主共同出资或者使用专项维修资金建设。其

它重点行业、领域，按照“谁受益、谁投资”原则，由单位自筹

资金建设。由公司先行垫资建设的，可按照不同的出资渠道采取

分期回购或者分期租用。 

四、建设验收标准 

严格按照《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》（GB50348-2018）设

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验、验收，遵照《公共安全重点区域视频图

像信息采集规范》（GB37300-2018）规定的部位采集信息，并

符合《全国公安机关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实战业务应用系统技

术规范（试行）》标准，确保网络边界安全，实时向政务外网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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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视频专网上传数据。同时，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

络安全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充分保护用户信息和公民个人隐

私。 

五、职责分工 

将社会面智慧安防建设工作纳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管理及

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规划中长期规划，与新型智慧城市、平

安城市建设规划同步设计、同步推进、同步实施，鼓励、支持和

引导社会力量参与，形成规模优势和效应。 

（一）县委政法委：负责统筹协调、监督、检查、考核、推

动本行政区域内社会面智慧安防工作。 

（二）县大数据局：负责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，依托全县大

数据平台与政务云，统一信息采集入口、存储和通道，推进数据

资源的整合共享。 

（三）县公安局：负责建设工作的总体规划、标准及规范制

定、实施等工作，指导重点行业领域及社区（村）、企业、单位

根据自身防范需求开展智慧安防建设。 

（四）县住建局：负责做好老旧小区智慧安防设备改造工作，

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参与小区智慧安防建设，做好小区专项维

修资金使用工作。 

（五）县民政局：负责智慧社区建设工作，配合公安机关指

导社区（村）开展智慧安防建设。 

（六）县卫健局：负责整合山东卫生健康码数据资源，并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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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安防系统进行对接。 

（七）县财政局：负责智慧安防部分建设资金补贴工作。 

（八）各镇（办）和县政府其他行业主管部门、单位：负责

根据相关规范标准，指导本辖区、行业、领域开展智慧安防建设

工作，负责部门内部智慧安防建设工作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社会面智慧安防建设是

新时代提升广大群众安全感和我县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，是

深化平安高青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，各级各部门

务必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安排专人、成立专班专门组织实

施，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县社会面智慧安防体系建设工作。 

（二）明确目标，压实建设责任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科技

引领，信息化支撑，按照建设标准，细化任务目标，压实建设责

任，全面提升高青技防建设水平。要结合自身实际，因时因地制

宜，制定切实有效的推进计划，分步实施，分类、有序推进全县

社会面智慧安防体系建设。 

（三）统一标准，密切协作配合。社会面智慧安防建设首

先要坚持统一标准，确保人脸、车牌、视频监控、人员、单位基

本信息等各类社会数据能够成功联入公安机关和县大数据发展

中心，也要结合县域实际，因地制宜，形成符合统一建设标准要

求，又有县域特色的社会面智慧安防体系。各部门、单位要按照

职责分工，密切协作配合，及时联系沟通，通报工作进度，协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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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问题，共同推动全县社会面智慧安防体系建设。 

本意见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7 月

31 日。 

 

 

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

2020 年 6 月 29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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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监委，县 

法院，县检察院。 

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29 日印发 


